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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企业纳税筹划问题研究
史国松

（哈尔滨宝钜房地产有限公司，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 要：税收制度是中国各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可以提高房地产企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而且可以促进中国税制改革的

不断发展。但税收会给房地产带来更多的经济负担和成本，因此加强纳税筹划的合理性已成为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纳税筹划是一项专业规范的系统工程，只有从意识、人员、具体措施等多方面加强工作，才能有效帮助房地产企业更好地实现纳税筹

划，最大程度地征收税费优惠，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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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鼓励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层出不穷。税收作为杠杆手段，已成为房地产调控的方向之一。纳税筹
划作为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房地产开发企业
合理减轻税收负担，实现企业效率，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措施。
所谓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复杂的涉税环境中，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
通过合理安排和规划经营活动，规避税收风险，减轻税收负担，以最大
化经济活动为目的。纳税筹划是当前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合理的税收也是企业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税收意识是否更加清
晰正确，也直接影响到企业纳税筹划工作的合理有效。不仅要弄清纳税
筹划的重要性，而且要有效减轻企业成本的经济压力。同时，有必要对
非法偷税漏税进行有效的区分，从而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2 房地产企业纳税筹划中存在的问题
2.1 房地产企业税收会计信息建设滞后
房地产企业税收会计管理模式与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模式不符。

目前，税务机关已经将大数据互联网应用到税收征管中，不断更新和升
级了金税系统，并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集成到统一的大数据平台中，
以掌握房地产企业的税收情况，准确地分析房地产企业的税收风险。但
是目前大多数房地产企业没有在税收会计管理中进行信息建设，这导
致房地产企业税收会计信息的信息管理远远落后于国税的信息建设。
收集和管理系统。房地产企业在生产和销售管理上投入了过多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很少关注税收会计软件和硬件设施的建设。

2.2 缺乏税务会计人才
在大数据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同时，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许多

房地产企业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对数据库建设的投资
不足。随着金税制度的引入，对房地产企业税收合规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一方面，如果房地产企业税务会计未能在税制中准确申报各种税
种，可能会给房地产企业带来偷税漏税的风险，并使房地产企业多缴纳
滞纳金和罚款。另一方面，许多房地产企业缺少税务会计人员，而目前
的会计人员专业水平已不能满足大数据时代的税务会计要求，难以提
高房地产企业税务管理水平。

2.3 与税收相关的信息安全风险增加
涉税信息是指国家规定的与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有关的各种数据信

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税收相关信息的安全风险增加，主要在数
据计算、信息传输和存储方面。

3 房地产企业加强纳税筹划的措施
房地产应成为城镇化建设和土地增值税规划的支撑产业，实施住

房货币化改革后，随着住房私有化和商品化的促进，房地产在私有化的
推动下被视为城市化发展的主导。现在，在新的城镇化建设时期，房地
产开发企业应正确定位，认识到房地产应是配套产业。新型城市化服务
应成为其发展方向，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承担这样的使命：根据
地区经济发展发展厂房和其他基础设施。房地产企业应该在城市化进
程中做好服务支持工作，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制定开发项目决策时
不仅应考虑利润，还应该把促进城市化发展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在大多
数情况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受益的推动下倾向于选择成本低、利润高

的项目，而不考虑城市化发展的长期目标。由于在城镇同时进行项目开
发时，开发成本、税收和土地成本是不同的。如今，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
市化进程中扮演着支持产业的角色，应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3.1 调整纳税筹划措施，降低开发成本
3.1.1 调整开发成本
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时在城镇进行项目开发时，由于价格等原因，城

镇之间的开发成本、税收和土地成本将有所不同。因此土地增幅也将有
所不同，较高或较低的土地增量率实际上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房地
产开发企业应当根据协助城市化发展的目的做出决策，房地产开发企
业可以将城镇同时发生的开发成本调整到极限，总体增长率降低，税收
负担最轻。

3.1.2 建设模式纳税筹划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成为配套产业，与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相比，

开发后的销售、合作住房、代理住房或合资企业可以更好地体现支持作
用。特别是新成立的工业企业需要建造工厂，同时，由于行业和第三产
业的积累，企业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工业企业清楚地了解厂房和住房的
具体需求，因此，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能够及时与工业企业进行谈判，
并采取合作住房、联合经营或合资的方式，将更有针对性，这将更及时
地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并能更好地体现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新型城镇
化的支撑作用。
（1）合作住房。合作住房是指一个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个或多边

资金的项目，开发彼此合作的房地产项目。建设完成后，政府将按比例
暂停征收私人土地增值税。但是，完成后，人们需要为转让使用补足土
地增值税。由于节省了土地增值税、融资成本、销售成本、公共关系等，
价格比商品房低 40豫以上，并可以同时获得房屋所有权证。积极合理地
利用这一规划思想，工业公司和企业都将从中受益。具体而言，房地产
开发公司 A购买了一块土地并获得了土地使用权，A将与 B工厂合作
建造私人办公楼。B工厂是利益相关者，对于 B工厂，根据其对办事处
的出资额，综合成本将不包括土地增值税，因此其成本低于相同的商品
房。对于 A来说，房地产开发企业由于免征土地增值税，已经体现了节
税的效果。
（2）代理住房。代理住房的方式在整个开发过程中不会转移房地产

的所有权，因此不在土地增值税的范围之内，企业只需要按照建筑行业
缴纳 3豫的营业税率。代理住房的方式也可以按照客户对设计施工的要
求，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并可以体现房地产在新型城市化建设中的支
撑作用。
（3）合资企业。《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对于以土地出让为投

资或共同条件的房地产投资和共同投资，土地增值税暂缓执行。具体来
说，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向 B工业企业投资，或者与他的房屋双方共同
投资。对于 A类房地产开发企业，由于免征土地增值税和营业税，因此
可以减轻税收负担并增加利润；对 B类企业而言，由于减轻了税收负
担，因此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房地产。

3.2 调整销售价格、扣除额、会计方法和装修费用
高房价已成为最近城市化发展的阻力，因此政府必须控制房价上

涨的趋势。可以从市场供应的角度控制价格，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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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政策指导来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市场供应，特别是中小型商品住
房。普通商品住房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主导的主要开发项目，也必然
成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主要开发项目。鉴于普通商品住房，优惠税主要
包括：建造标准住房出售的纳税人，在增值的情况下免征土地增值税，
不超过免赔额的 20豫。否则，应按规定缴纳全部增值税。因此，企业可以
从控制升值的角度考虑规划方法。

3.2.1 调整销售价格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确定房地产销售价格时，应当权衡价格收益和

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节税收益。案例 1：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标准住
宅物业，实现销售收入正常价格 1032万元，扣减 840万元，其中包括房
地产开发费用 200万元，土地费用 180万元，与房地产转让有关的税费
80万元，房地产开发费用 40万元，并且根据税法规定，附加扣除额=
（土地成本+房地产开发成本）伊20豫，因此该项目可适用扣除额（180+
420）伊20豫=120万元。因此，项目增长率为（1032-180-420-40-80?120）
/（180+420+40+80+420）=22.85豫。参照土地增值税税率，纳税人应按
30豫的减免税率缴纳土地增值税。该项目的应纳税额为：（1032-180-
420-40-80-120）伊30豫=576，000元。税后利润：1032-180-420-40-80-
120?57.6=134.4万元。

如果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土地增值税的规划，少量低价房屋销售
收入为 1008万元。增长率：（1008-180-420-40-80-120）/（180+180+40+
420+120）=20豫。根据标准的房屋税收减免，企业不必缴纳土地增值税。
税后利润：1008-180-420-40-80-120=168万元。通过调整销售税的计
划，可以看到公司的利润增加了 336，000元。

3.2.2 调整扣除额
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通过应用会计准则减少土地增值税额，增加

可以扣除的项目，在不改变房屋售价的情况下降低升值率。同时提高建
筑和居住设施的质量，使企业具有竞争优势。以上两种规划方法都是有
效的，第一种方法降低了售价，使农民工在城市购房时获得了真实的折
扣。第二种方法虽然不能直接降低价格，但可以改善居住环境和住房质
量。与市场上的其他住宅房地产相比，性价比更高。这也是对农民工的
好处，可以促进城市化。

3.2.3 调整会计方法
对于中等数量的高档住宅，以满足别墅房等市场需求，可以考虑合

并会计核算以降低综合增量率，减少应纳税额。
3.2.4 调整装修费用
对于一些未售出和开发中的高档住宅，我们可以给予高档住宅精

美的装饰和独特的设计，然后将其出售。房地产企业可以增加免赔额的
数量，并合理地减少增加率。更重要的是，这使高档住宅脱颖而出，抢占
市场份额更有利，同时可以减少应纳税额。当然，高档住宅要求尊重客
户的意愿并同时考虑市场需求。

3.3 改变实现纳税筹划的方式
根据《房地产税暂行条例》，财产税由产权人支付。因此，房地产企

业可以采用转租的形式进行财产税的筹划，将财产转租给关联方，其可
以是个人或企业，例如公司股东投资于其他公司。由于财产的转租不是
财产的所有者，因此不必缴纳财产税，仅需缴纳营业税及其他。具体分
析请看以下案例：案例：大华公司有一家旅馆，其原值 1000万元，每年
租金 9000万元直接转为外部租金。大华公司出租酒店应缴纳的物业
税=90伊12豫=10.8（百万），应缴纳营业税及附加=90伊5豫伊（1+7豫+3豫）=
4.95，15.75（百万）如果大华公司改变了旅馆的出租方式，旅馆每年向下
属子公司租金 50万元，公司将重新出租旅馆，租金为每年 90万元。

大华公司应缴纳的物业税=50伊12豫=6（万元），应缴纳的营业税及
附加=50伊5豫伊（1+7豫+3豫）=2.75（万元），合计 87.5万元。子公司为财产
分租人，不缴纳财产税，仅缴纳营业税，应缴纳营业税，附加=90伊5豫伊
（1+7豫+3豫）=4.95（百万）。大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纳税筹划后的总税收
负担=8.75+4.95=13.7（万元），可以从租金到转租，可以节省税收负担
20500元。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纳税筹划方案是为了满足财产转
租而支付更多的营业税和附加财产，大于财产税的出租人，因此该纳税
筹划方案是可行的。换句话说，如果将财产的所有者转移到财产的租金
中，则分租者再次租用租金 B，只要满足（B-A）大于 0的 12豫-B伊5.5豫，
规划方案就可行。

企业可以通过改变销售方式为实现有效纳税筹划的方式，达到节
约税款的目的，下面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案例：甲公司将某小型购物
中心卖给乙公司以其生产的产品为产品，年租金为 100万元，物业税值
为 1000万元。公司 A和公司 B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公司取得租金收
入应缴纳的有关税款如下（假设仅考虑营业税和财产税）：公司每年应
缴纳营业税：100伊5豫=50，000元，公司应缴纳财产每年征税：100伊12豫=
1200万。如果使用甲公司的小型购物中心为乙公司代销产品，代销产
品品种、价格可以由乙公司确定。假设 A公司的年度收取费用仍为 1亿
元人民币，则 A公司应承担的相关税费为：应交年度营业税：100伊5豫=
50，000元，应交年度物业税：1000伊（1-30豫）伊1.2豫=840万，我们可以看
到，经过规划的公司可以承担 12-8.4=360万的物业税。

4 结束语
税收是中国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现

代化发展水平，而且可以促进中国税收改革的不断发展，但税收总是会
带来更多的经济负担和成本增加。因此加强财产税筹划的合理性已成
为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税筹划是一项专业
规范的系统工程，只有从意识、人员、具体措施等多个方面加强工作，才
能有效帮助房地产企业更好地实现纳税筹划，最大程度地征收税费优
惠，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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